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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应参加表决

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蒋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分别以传真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集团”）《关于提请增加杭氧

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经审查，杭氧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２４５

，

３８９

，

８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１９％

。杭氧集团提出

的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杭

氧集团提交的相关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杭氧集团提请增加的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三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０１００

万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８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并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由

４０

，

１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１５０

万股。并同意将上述分配预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项议案一旦获得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并实施后，公司须对《公司章程》中总股本、发起人股份等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对《公司章程》具体修改情况对照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１００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名称或姓名、认购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为：

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注册号或身份证号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备注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２５ ２５０８６．５５６

以其在杭州杭

氧科技有限公

司出资形成的

权益所对应经

东方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浙

东 会 审 ［

２００２

］

第

６８９

号 《审计

报告》确认的净

资产

１

：

１

折股

经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出具的

浙 东 会 验

［

２００２

］ 第

１４５

号《验资

报告》验证，

各股东出资

已缴付公司

根据《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的规定，杭

州制氧机集团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

中

５４７．５７５８

万股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

转由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２５０ ７４４１．２８

杭州杭开电气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３４１ １５７．３８８

毛绍融

３３０１０７１９６３０１０８０６３５ １５７．３８８

赵大为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１００７０９３７ １５７．３８８

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７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发行后普通股总数为

４０１０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发起人持有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２．３％

，其他股东持有

７１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７．７％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

，

１５０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名称或姓名、认购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为：

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注册号或身份证号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备注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２５ ３７６２９．８３４

以其在杭州杭

氧科技有限公

司出资形成的

权益所对应经

东方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浙

东 会 审 ［

２００２

］

第

６８９

号 《审计

报告》确认的净

资产

１

：

１

折股

经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出具的

浙 东 会 验

［

２００２

］ 第

１４５

号《验资

报告》验证，

各股东出资

已缴付公司

根据《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的规定，杭

州制氧机集团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

中的

８２１．３６３７

万股

由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持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２５０ １１１６１．９２

杭州杭开电气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３４１ ２３６．０８２

毛绍融

３３０１０７１９６３０１０８０６３５ ２３６．０８２

赵大为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１００７０９３７ ２３６．０８２

第十九条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总数为

６０

，

１５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发起人持有

４９

，

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２．３％

，

其他股东持有

１０

，

６５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７．７％

。

特此决定，并同意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提交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原计划用于“吉林杭氧新建

２×２５

，

０００ｍ３／ｈ

制氧机组及配套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共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原计划用于“提

高大型空分设备填料配套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共

５

，

９３０

万元，以及“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新建

２０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

工程”项目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剩余的

１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合计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投资以下气体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内容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

使用额

项目完工时间

衢州杭氧气体

有限公司

收购衢州元立公司原制氧装置，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

装置和一套

２００

吨

／

天液化设备。

５４

，

７１１．８０ ２１

，

０３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产供气；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和

２００

吨

／

天液化设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前投产供气。

同意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通过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来实施该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 增资后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２

，

５３０

万元。具体的股权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完成后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

）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２

，

５３０ １００

总 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２

，

５３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同意增加以下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公司全体监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应参加表决

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自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３

名监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分别以传真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集团”）《关于提请增加杭氧

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经审查，杭氧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２４５

，

３８９

，

８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１９％

。杭氧集团提出

的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杭

氧集团提交的相关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杭氧集团提请增加的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三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０１００

万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８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并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由

４０

，

１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１５０

万股。并同意将上述分配预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项议案一旦获得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并实施后，公司须对《公司章程》中总股本、发起人股份等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对《公司章程》具体修改情况对照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１００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名称或姓名、认购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为：

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注册号或身份证号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备注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２５ ２５０８６．５５６

以其在杭州杭

氧科技有限公

司出资形成的

权益所对应经

东方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浙

东 会 审 ［

２００２

］

第

６８９

号 《审计

报告》确认的净

资产

１

：

１

折股

经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出具的

浙 东 会 验

［

２００２

］ 第

１４５

号《验资

报告》验证，

各股东出资

已缴付公司

根据《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的规定，杭

州制氧机集团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

中

５４７．５７５８

万股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

转由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２５０ ７４４１．２８

杭州杭开电气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３４１ １５７．３８８

毛绍融

３３０１０７１９６３０１０８０６３５ １５７．３８８

赵大为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１００７０９３７ １５７．３８８

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７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发行后普通股总数为

４０１０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发起人持有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２．３％

，其他股东持有

７１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７．７％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

，

１５０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名称或姓名、认购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为：

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注册号或身份证号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备注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２５ ３７６２９．８３４

以其在杭州杭

氧科技有限公

司出资形成的

权益所对应经

东方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浙

东 会 审 ［

２００２

］

第

６８９

号 《审计

报告》确认的净

资产

１

：

１

折股

经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出具的

浙 东 会 验

［

２００２

］ 第

１４５

号《验资

报告》验证，

各股东出资

已缴付公司

根据《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的规定，杭

州制氧机集团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

中的

８２１．３６３７

万股

由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持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２５０ １１１６１．９２

杭州杭开电气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３４１ ２３６．０８２

毛绍融

３３０１０７１９６３０１０８０６３５ ２３６．０８２

赵大为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１００７０９３７ ２３６．０８２

第十九条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总数为

６０

，

１５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发起人持有

４９

，

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２．３％

，

其他股东持有

１０

，

６５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７．７％

。

特此决定，并同意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提交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原计划用于“吉林杭氧新建

２×２５

，

０００ｍ３／ｈ

制氧机组及配套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共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原计划用于“提

高大型空分设备填料配套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共

５

，

９３０

万元，以及“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新建

２０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

工程”项目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剩余的

１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合计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投资以下气体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内容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

使用额

项目完工时间

衢州杭氧气体

有限公司

收购衢州元立公司原制氧装置，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

装置和一套

２００

吨

／

天液化设备。

５４

，

７１１．８０ ２１

，

０３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产供气；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和

２００

吨

／

天液化设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前投产供气。

同意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通过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来实施该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 增资后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２

，

５３０

万元。具体的股权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完成后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

）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２

，

５３０ １００

总 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２

，

５３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同意增加以下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一、本次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概况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４９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

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

格为

１８．００

元

／

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已收到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３７

，

３３９

，

１９５．９５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５３

号验资报告。根据

财政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发布的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现已重新确认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３９

，

７１９

，

８００．００

元。

由本公司子公司吉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气体公司”）负责实施的“吉林杭氧新建

２×２５

，

０００ｍ３／ｈ

制氧机组及

配套项目”（以下简称“吉林气体项目”）、本公司子公司杭州杭氧填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填料公司”）负责实施的“提高大型空

分设备填料配套能力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填料项目”）及本公司子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气体公

司”）负责实施的“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新建

２０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工程”（以下简称“河南气体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根据上述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公司拟将原计划用于吉林气体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共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原计划用于填料

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共

５

，

９３０

万元，以及河南气体项目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剩余的

１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合计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募集

资金变更用于投资“收购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有制氧装置、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

和一套

２００

吨

／

天液化设备”项目（以下简称“衢州气体项目”）。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吉林气体项目

吉林气体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５

亿元，注册地为吉林市龙潭区湘潭街

５９

号。

经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钢公司”）实施大型化移地技术改造项目，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项目吉林气体项目为上述吉钢技改项目的配套项目， 吉林气体项目的供气量依据吉钢技改项目建成

后生产能力所需工业气体量确定，该项目具体由吉林气体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吉林气体公司与吉钢公司签订《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约定：吉林气体公司第一套

２５

，

０００ｍ３／ｈ

空气分

离设备开始供气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试运转三个月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正式供气；第二套

２５

，

０００ｍ３／ｈ

空气分离设备开始供气

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试运转三个月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正式供气。因吉钢技改项目工期推迟，经吉钢公司与吉林气体公司协

商，吉钢公司与吉林气体公司签订的《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中约定的首套设备开始供气时间由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推迟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第

２

套设备的开始供气时间由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推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依据《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的相关约定，公司拟利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由吉林气体公司负责新建

２

套制氧量为

２５

，

０００ｍ３／ｈ

的空气分离设备。

吉林气体项目总投资

３３

，

４２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３１

，

４１５．６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２

，

００５．３４

万元。该项目总投资中，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利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其余

１２

，

４２１

万元由吉林气体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投资。该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第一套空

分设备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完工，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开始试生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吉林气体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已对该项目投资

２５

，

９９１．８３

万元，项目进度与实施计划基本符合。

（二）填料项目

填料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为合资经营（港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３７０

万美元，注册地为临安市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９９

号，

股东及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５１％

、华大国际公司持股

１６．５５４％

、杭州皓诚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２３％

、胡正伟持股

９．４４６％

，主营业

务为设计、开发、制造空气分离设备及化工设备所用的规整填料、液体分配器及塔内件。

为提高大型空分设备填料配套能力，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决定由填料公司负责实施填料项目，该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为新建

８

条增规整填料自动生产线，形成年产

６

，

０００ｍ３

规整填料的生产能力。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

５

，

９３０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５

，

１２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８１０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该项目原计划于

２０１０

年底建成投产，受整体搬迁影响，该项目建设周期延长，预计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底全部建成投产。截至

２０１０

年

末，填料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完成对该项目投资

１

，

１４５．４４

万元。

（三）河南气体项目

河南气体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兴港大道，本公司及本公

司子公司杭州杭氧透平机械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

６０％

和

２５％

的股权，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气体、特种气体、混合气体的

生产及销售。

河南气体项目为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钢公司”）钢铁节能技改项目的配套项目，河南气体项目的

供气量依据信钢公司钢铁节能技改项目建成后信钢公司生产能力所需工业气体量确定，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１

套

２０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项目总投资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原计划全部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河南气体公司利用自筹资金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开始进行该项目的建设，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该项目竣工投产。该项目投产后运营情况良好，

２０１０

年度，河南气体公司实

现净利润

３

，

９４９．５０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３０１．６９％

。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一）变更吉林气体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吉林气体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完成了吉林气体项目

７７．７７％

的投资，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公司拟不

再利用募集资金置换该项目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并将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额由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吉林气体项

目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额

６

，

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对吉林气体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吉林气体项目的后续建设。其他原计划用于吉林

气体项目的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拟变更用投资衢州气体项目。

（二）变更填料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由于设备选型差异，填料项目主要投资内容规整填料自动生产线实际购置价格较原预计价格下降

１８０

万元

／

条，该项目预计

总投资由

５

，

９３０

万元下降至

４

，

４９０

万元，填料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可以完成该项目的建设。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公司拟不

再利用募集资金置换该项目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该项目将通过自筹资金完成全部建设。对于原计划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额

５

，

９３０

万元，公司拟变更用于投资衢州气体项目。

（三）变更河南气体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河南气体项目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已竣工投产，该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为银行借款。公司原计划利用募集

资金对河南气体公司增资，并由该公司利用上述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但因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大部分银行借款已经归还，

该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可以归还全部银行借款，不会对其财务状况构成不利影响，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气体

业务的发展速度，公司将原计划用于河南气体项目的募集资金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中的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变更用于“河南济源钢铁（集团）

５３

，

６００ｍ３／ｈ

气体投资项目”（以下简称“济源气体项目”）和“江苏如东

ＬＮＧ

冷能气体项目”（以下简称“如东气体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计划用

于河南气体项目的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中的

６

，

３００

万元变更用于济源气体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河南气体

项目前次变更后剩余的人民币

７

，

３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７

，

２００

万元变更用于如东气体项目。

经上述变更后，原计划用于河南气体项目的募集资金尚剩余

１００

万元，公司拟将其变更用于投资衢州气体项目

四、变更后投资项目的情况

（一）项目概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出资设立了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气体公司”），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

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公司与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元立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

衢州气体公司收购衢州元立公司原有的制氧装置，并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和一套

２００

吨

／

天

的液化设备，新建的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投入运营后，原有制氧装置将予以拆除。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衢州气体公司与衢州元立公司分别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和《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

《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由衢州气体公司收购衢州元立公司原有的

８

套总氧量为

３７

，

０００ｍ３／ｈ

的制氧装置，资产转让价格将依据

资产评估结果确定。衢州气体公司将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替代上述中小型制氧装置，在新建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投入

运营后，原有中小型制氧装置将予以拆除并作为二手设备予以转让。

《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对供气价格、供气量及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

（二）项目投资内容及投资估算

本项目主要投资内容为收购衢州元立公司原有制氧装置，并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和一

套

２００

吨

／

天的液化设备。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５４

，

７１１．８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额（万元）

１

收购衢州元立公司原制氧装置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２

设备购置费

２８

，

３９３．１０

３

安装工程费

３

，

６００．００

４

建设工程息

２

，

８００．００

５

其他建设费

９

，

４１８．７０

７

总计

５４

，

７１１．８０

（三）资金筹措

该项目总投资中，本公司拟利用募集资金投资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其余

３３

，

６８１．８０

万元由衢州气体公司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自行

筹措。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依据衢州气体公司与衢州元立公司签订的《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该项目在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

３８

，

８７５．８０

万元，年净利润

４

，

１７２．１０

万元。

（五）项目实施计划

依据衢州气体公司与衢州元立公司签订的《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工

投产供气，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和

２００

吨

／

天的液化设备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前完工投产供气。

五、募集资金的变更使用方案

公司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募投项目为吉林气体项目、填料项目及河南气体项目，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上述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拟用于以下气体项目的投资：

单位：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内容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

使用额

项目完工时间

衢州气体公司

收购衢州元立公司原制氧装置，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

装置和一套

２００

吨

／

天液化设备。

５４

，

７１１．８０ ２１

，

０３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产供气；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和

２００

吨

／

天液化设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前投产供气。

上述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超出变更用途募集资金部分，公司将使用银行借款进行投资。

六、其他相关事项

若上述项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成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届时，负责实施项目的气体公司需与专户存放银行及保荐机

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资金到帐后用于归还银行借款。

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原计划用于 ‘吉林杭氧新建

２×２５

，

０００ｍ３／ｈ

制氧机组及配套项目’ 的部分募集资金共

１５

，

０００

万

元，原计划用于‘提高大型空分设备填料配套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共

５

，

９３０

万元，以及‘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新

建

２０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工程’项目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剩余的

１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合计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投资衢州

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收购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制氧装置，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和

一套

２００ＴＰＤ

液化设备”项目，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进一步

提高公司业绩，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

业绩，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认为：

“（

１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气体业务的发展速度，公司拟将原计划用于吉林气体项目的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填

料项目的募集资金

５

，

９３０

万元及用于河南气体项目的募集资金

１００

万元， 合计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于对衢州气体投资项

目的投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主要原因为吉林气体公司、填料公司和河南气体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可以完成

相关项目的建设。

（

２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尚须公司股东大会的

批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

更。”

八、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３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衢州杭氧气体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一、增资情况概述

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杭氧”）为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华阳路

２８

号。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对其进行增资，衢州杭氧完成上述增资

后，注册资本将由

１

，

５００

万元变更至

２２

，

５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衢州杭

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增资前后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完成后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

）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２

，

５３０ １００

总 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２

，

５３０ １００

三、衢州杭氧基本情况

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杭氧）系杭氧股份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为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华阳路

２８

号；法定代表人：许迪；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有危险化学品批发；一般经营

项目有空气分离设备安装、维修及相关技术服务；通用机械设备配件销售。

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

１

，

４６２．２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４７４．２１

万元；公司目前正处于建设期，所以

２０１０

年度未

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

－２５．７９

万元。

四、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对衢州杭氧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此次投入的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将全部转入衢州杭氧公司注册资本金，此次增资完成后衢

州杭氧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２２

，

５３０

万元。

五、投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正大力发展气体投资业务，为了实施“收购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制氧装置，新建一套

４３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

置、一套

２６

，

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装置及一套

２００Ｔ／Ｄ

液化设备”的项目，公司提出了以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对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

并通过衢州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来实施该项目的方案。

本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３０

万元对衢州杭氧公司进行增资，不会对杭氧股份自身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一、 临时提案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出了

２０１１－１７

号《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现场会议的召开日期和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９

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集团”）《关于提请增加杭氧

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截止本公告发布日，杭氧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２４５

，

３８９

，

８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１９％

。杭

氧集团提出的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同意将相关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议案的增加情况公告如下：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二、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重新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三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杭州

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签到时间：

８

：

３０

—

８

：

５０

；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周四）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９９

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政楼

Ａ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７．

审议《募集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８．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审议《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３．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会议上作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审议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

东帐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５

月

４

日的

８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３８８

号办公楼

１３２９

室证券部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联系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３８８

号办公楼

１３２９

室证券部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４

联系人：高春凤、何干良

２．

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对议案的表决指示：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审议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０

、审议《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

、审议《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审议《关于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３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４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二、本单位（本人）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请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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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７６

号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主持人：才让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３８％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选举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姓名 赞成票数 弃权票数 反对票数 表决结果

董事候选人才让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才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王臣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王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田志凌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田志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赵士谦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赵士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翁宇庆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翁宇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杜胜利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杜胜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赵喜子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赵喜子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孙传尧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孙传尧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荆新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荆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２

、《选举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姓名 赞成票数 弃权票数 反对票数 表决结果

监事候选人李波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李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

监事候选人金命昌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金命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

监事候选人蒋劲锋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０ ０

蒋劲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

３

、《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３５３

，

７２３

，

４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０％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１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４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据此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８

名，委托出席

１

名（董事田志

凌先生因出差在外，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才让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列席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关于选举安泰科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议案》；

选举才让先生为安泰科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安泰科技董事、监事报酬议案》；

公司执行董事在公司领取其职务薪酬；外部董事年度津贴为

５．４

万元（含税），外部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

７．２

万元（含税），外部

董事及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其职权时发生的必要费用由公司另行支付；

其他非执行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公司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监事在公司领取其职务薪酬，其他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以上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关于聘任安泰科技总裁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赵士谦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上述四个委员会全部由董事组成，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才让，副主任委员翁宇庆、田志凌、赵士谦；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传尧，副主任委员荆新、赵士谦；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荆新，副主任委员赵喜子、王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喜子，副主任委员孙传尧、杜胜利。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关于聘任安泰科技董事会秘书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张晋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关于聘任安泰科技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聘任：

周少雄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任总工程师（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李俊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唐学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周武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张晋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见附件）；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关于受让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安泰科技对外投资公告》；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附件：

才让先生，

１９５７

年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ＭＢＡ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英国谢非

尔德大学、剑桥大学访问教授。曾任公司第一、二、三、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钢铁研究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现任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北京民族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

科学技术研究院所联谊会副理事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理事、留美分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中关村高技术企业协会会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先后获得北京市第一届留学人员创业奖、中关村科技园区第二届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２００８

年

当选为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２０１０

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才让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才让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党委书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才让先生持有安泰

科技股票

２７９

，

６５９

股。

赵士谦先生，

１９５８

年生，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劳动模范。曾任钢铁研究总院焊接材料研究室副主任、财

经处副处长、经营处处长、院长助理兼国家冶金精细品种工业性试验基地主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公

司第一、二、三、四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公司代理董事会秘书，宜昌黑旋风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总裁，现兼任公司党委书记、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理事、北欧分会副会长、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副会长。

赵士谦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士谦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总

裁、党委书记，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赵士谦先生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１２９

，

６４５

股。

周少雄先生，

１９５５

年生，挪威

Ｔｒｏｄｈｅｉｍ

大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非晶

制品分公司副经理，公司市场部部长，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现兼任国家非晶微晶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纳米科

技指导协调委员会委员、“十一五”

８６３

新材料技术领域专家组专家、海美格磁石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８

年被评为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２０１０

年荣获“海淀区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周少雄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周少雄先生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与本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少雄先生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１８１

，

０４４

股。

李俊义先生，

１９５３

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冶金部科技司副处长、钢铁研究总院器材部主任、

国家非晶微晶中心常务副主任、非晶制品分公司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现兼任上海安泰至高非晶金属有限公

司董事长、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俊义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李俊义先生任公司副总裁，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李俊义先生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１８７

，

３１５

股。

唐学栋先生，

１９６２

年生，高级会计师。曾任钢铁研究总院财经处副处长、处长，南方分院副院长，钢铁研究总院财务部主

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唐学栋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唐学栋先生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与

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唐学栋先生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９３

，

２５８

股。

周武平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难熔材料分公司助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党支部书记，公司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连年被评为公司优秀管理者、优秀党务工作者，曾被评为中央企业优秀思想政

治工作者。现兼任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周武平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周武平先生任公司副总裁，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周武平先生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２６

，

７７１

股。

张晋华先生，

１９７０

年生，大学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钢铁研究总院财经处投资科科长、南方分院计划财务部主

任、海南三强科工贸公司总经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

第五届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公司工会主席、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北天威华瑞电气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宏福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晋华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张晋华先生任公司副总裁、第五届董事会秘

书，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晋华先生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２６

，

２８０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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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据此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安泰科技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议案》；

选举李波先生为安泰科技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李波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钢铁研究总院新材料研究所副所

长、钢铁研究总院院长助理兼院务企划部主任、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公司功能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现

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同时兼任北京纳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劳动学会冶金分会常务理事。

２００７

年当选为国家级“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李波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波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李波先生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１３２

，

００３

股。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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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安泰科技、本公司、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英焊业：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泽集团：天津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科发：天津科技发展投资总公司

渤海润德：天津渤海润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科润银投资：科瑞银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天津惠犀：天津市惠犀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天津大学：天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内容概述

（

１

）摘牌收购国有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华泽集团和天津科发已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所持有天津三英部分国有股权。华泽集团转让的国

有股权

１２８８．０６３３

万股，占三英焊业股权比例

１８．４０１％

，挂牌价格

３２２０．１６

万元；天津科发转让的国有股权

８１７．９６０７

万股，占三

英焊业股权比例

１１．６８５％

，挂牌价格

２０４４．９０２

万元。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通过摘

牌收购三英焊业上述

３０．０８６％

股权，即

２１０６．０２４０

万股。

（

２

）受让非国有股权

公司拟以现金

１７３４．９４

万元，每股

２．５

元的价格受让渤海润德、科瑞银、天津惠犀、陈邦固、李柏林、伍珠良、金立鸿、马广学、张

晓亮、 张惠来、 张乃民、 刘强十二名股东持有的三英焊业总计

６９３．９７６

万股非国有股权， 其中三名高级管理人员合计持有的

７３．２８２６

万股，按照《公司法》对公司高管转让股份限制的规定，本次受让

４５．８０１６

万股，剩余

２７．４８１０

万股将在本次股权转让一年

后执行。

（

３

）对三英焊业增资

公司拟以现金出资

３７５０

万元，按每股

２．５

元的价格增资三英焊业

１５００

万股，其中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其余记入目标公司

的资本公积科目，由全体股东共享。

若摘牌成功，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三英焊业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８５００

万元，安泰科技持有三英焊业

４２７２．５１９０

万

股，占

５０．２６５％

。一年后，完成受让剩余公司高管持有的

２７．４８１０

万股后，安泰科技将持有三英焊业

４３００

万股，占

５０．５８８％

。在协议

正式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认购新增股份的股款缴纳至三英焊业指定账户，将非国有股权转让款一次支付给转让方。

＠

本次交易的基准日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准日前三英焊业实现的未分配利润由老股东享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本交易完成期间

实现的全部收益对应于安泰科技所属的权益将全部归属于公司。

２

、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天津三

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的议案》，本议案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拟摘牌受让国有股权对方基本情况

（

１

）天津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１５７．０４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１５７．０４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

６

号

经营范围：各种形式的投资、工业企业、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国内贸易、仓储、技术

项目评估、会议服务；物资供销、商业批发兼零售；商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天津市国资委为华泽集团出资人，持有华泽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华泽集团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天津市，主要从事各种形式的

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国内贸易等。

天津华泽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１２

，

８８０

，

６３３

股在天津市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

２

）天津科技发展投资总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４２８．７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４２８．７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

１２

号

经营范围：向高新技术投资及项目咨询，会议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津市国资委为天津科发出资人，持有天津科发

１００％

的股权。天津科发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天津市，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

向高新技术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开展各种技术服务，提供项目咨询、会议服务等。

天津科发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８

，

１７９

，

６０７

股在天津市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２

、非国有股权受让对方基本情况

（

１

）科瑞银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３

号院

１

号楼

Ｂ

单元

４０３

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技术推广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承办展览

展示；会议服务。

科瑞银投资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北京市，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投资业务。

科瑞银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１

，

７５９

，

４１４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２

）天津市惠犀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１６

号泰达大厦

１７

层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电子与信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的技术及产品）。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

项规定办理。

天津惠犀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天津市，主要从事电子信息服务增值业务。

天津惠犀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１

，

７５９

，

４１４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３

）天津渤海润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东丽区军粮城镇兴农村北、东金公路东侧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材料（贵重稀有金属除外）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建筑材

料、百货、工艺品、矿产品（煤炭除外） 、焦炭批发兼零售；金属材料加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货物仓储；废旧金属

回收、销售。

渤海润德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天津市，主要从事钢铁贸易。

渤海润德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１

，

５７４

，

２１２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４

）陈邦固

中国籍自然人。

陈邦固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５７４

，

５８５

股转让给本公司，其中本次交易转让

３５９

，

１１６

股，一年后转让

２１５

，

４６９

股。

（

５

）李柏林

中国籍自然人。

李柏林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４８５

，

０８３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６

）伍珠良

中国籍自然人。

伍珠良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２３９

，

１３９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７

）金立鸿

中国籍自然人。

金立鸿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１９３

，

５０６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８

）马广学

中国籍自然人。

马广学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５２

，

３２２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９

）张晓亮

中国籍自然人。

张晓亮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１０９

，

４７１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１０

）张惠来

中国籍自然人。

张惠来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３４

，

３７３

股转让给本公司。

（

１１

）张乃民

中国籍自然人。

张乃民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１２２

，

１７３

股转让给本公司，其中本次交易转让

７６

，

３５８

股，一年后转让

４５

，

８１５

股。

（

１２

）刘强

中国籍自然人。

刘强将持有三英焊业的

３６

，

０６８

股转让给本公司，其中本次交易转让

２２

，

５４２

股，一年后转让

１３

，

５２６

股。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１

）三英焊业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ＳＡＩＮＴＥＡＧＬＥ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树文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９

日

整体变更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

注册地址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火炬大厦辅楼

２１３

室

办公地址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泉州北路

１２

号

经营范围

焊接材料、焊接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化工（易燃易爆易制毒化学品除外）批发兼零

售；焊接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从事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范围内有国家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三英焊业核心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天津大学，在产品研发方面具有较强实力，是我国国内第一家实现药芯焊丝规模化生产

的企业，也是内资药芯焊丝企业中规模最大、药芯焊丝品种系列最为齐全的企业。主营业务为第四代焊接新材料――药芯焊丝

和药芯焊丝成套生产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系列药芯焊丝（碳钢和低合金钢药芯焊丝、低温钢药芯焊丝、不锈钢药

芯焊丝及耐磨堆焊药芯焊丝等）和药芯焊丝成套生产设备。目前三英焊业年产能药芯焊丝

４．５

万吨，主要市场为国内造船企业。

三英焊业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０８１２０００１４３

），有效期三年，根据相关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所得税税率确定为

１５％

。

（

２

）三英焊业股权状况

交易前，三英焊业总股本为

７０００

万股，股东包括天津华泽等

７

家法人股东和陈邦固等

１９

名自然人股东。其中第一大股东天津

华泽和第二大股东天津科发分别持有三英焊业

２２７７．２３７

万股和

１８７１．２７５５

万股，分别占总股本的

３２．５３２％

和

２６．７３３％

。

华泽集团和天津科发均为天津市国资委持股

１００％

的国有独资企业，因此三英焊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资委。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比例（

％

）

天津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

，

７７２

，

３７０ ３２．５３２

天津科技发展投资总公司

１８

，

７１２

，

７５５ ２６．７３３

天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

，

８９６

，

２６３ ６．９９５

天津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３

，

４７２

，

５２７ ４．９６１

天津渤海润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９３５

，

５３１ ５．６２２

科瑞银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４

，

３９８

，

５３４ ６．２８４

天津市惠犀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４

，

３９８

，

５３４ ６．２８４

陈邦固

１

，

４３６

，

４６３ ２．０５２

李柏林

１

，

２１２

，

７０７ １．７３２

张 智

１

，

２７２

，

２９９ １．８１８

其他

１６

名自然人

３

，

４９２

，

０１７ ４．９８９

合计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三英焊业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审计报告，以及本次交易专项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财务报表，三英焊业近三年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总资产

２１

，

５９７ ２０

，

８１４ ２１

，

５９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５４４ １３

，

０８１ １２

，

２９９

营业收入

１９

，

１０７ ２６

，

９８４ ２９

，

８３８

净利润

４６４ ３

，

１０７ ２

，

２０７

（

４

）三英焊业企业价值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出具“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４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三英焊业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进行了评估。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确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７

，

４６８．９６

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挂牌情况

（

１

）三英焊业

１８．４０１％

股权（华泽集团持有）

挂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挂牌期满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挂牌交易场所：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

挂牌价格：

３２２０．１６

万元

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挂牌结束后最终受让方需在

３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受让方需在签订《产

权交易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款全部汇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

２

）三英焊业

１１．６８５％

股权（天津科发持有）

挂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挂牌期满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挂牌交易场所：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

挂牌价格：

２０４４．９０２

万元

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挂牌结束后最终受让方需在

３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受让方需在签订《产

权交易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款全部汇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 ２

、非国有股股权受让协议和增资协议主

要内容

（

１

）标的股份作价依据和转让价格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出具“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４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三英焊业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进行了评估。按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７

，

４６８．９６

万元，即每股

２．４９６

元。经协商，以每股

２．５

元作为确定收购股权定价及对三英焊业增资定价的计算基础。具体如下：

＠

收购非国有股权支付金额

＝

２．５

元

×６

，

９３９

，

７６０

股

＝１７

，

３４９

，

４００

元

增资支付金额

＝２．５

元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２

）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非国有股股权受让支付时间为在协议生效五个工作日内，安泰科技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增资支付时间为协议生效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认购新增股份的股款缴纳至三英焊业指定账户。

（

３

）期间损益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三英焊业实现的未分配利润由老股东享有。评估基准日至转让完成日，三英焊业所产生的损益由新老股

东共享有。

（

４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损失赔偿。股份转让

完成日后，如果发生转让方于转让完成日前（含当日）未向受让方披露的关于标的股份的债务纠纷或其他权益争议时，转让方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予以解决，使标的股份和受让方免受损失。若该等纠纷或争议对标的股份或受让方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则转让

方应向受让方赔偿损失。

（

５

）生效

转让方若为自然人则需签字并摁手印，若为法人则需盖章签字（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并经安泰科技盖章签字（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且协议需经安泰科技实现摘牌受让天津华泽、天津科发合计持有的三英焊业

２１

，

０６０

，

２４０

股国有股权时生效

（以签订国有股权转让协议日为准）。

（

６

）其他安排与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保证三英焊业的管理层稳定，根据业务整合需要派出部分管理者。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份数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安泰科技

４２７２５１９０ ５０．２６５％

华泽集团

９８９１７３７ １１．６３７％

天津科发

１０５３３１４８ １２．３９２％

天津大学

４８９６２６３ ５．７６０％

天津科风

３４７２５２７ ４．０８５％

渤海润德

２３６１３１９ ２．７７８％

科瑞银投资

２６３９１２０ ３．１０５％

天津惠犀

２６３９１２０ ３．１０５％

陈邦固

１０７７３４７ １．２６７％

李柏林

７２７６２４ ０．８５６％

张智

１２７２２９９ １．４９７％

其他

１６

名自然人

２７０４９６５ ３．２５３％

合计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注：一年后，安泰科技受让三英焊业高管持有的

２７．４８１０

万股后，将合计持有三英焊业

４３００

万股，占

５０．５８８％

股份比例。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的目的

根据公司十二五战略，公司焊接业务将通过自主投资、业务重组和收购兼并等模式，实现业务规模迅速扩张，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未来焊接材料业务的发展战略。安泰科技与三英焊业均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双方在产品品种、生产管理、市场布局方

面具有一定互补性，在双方整合后较易产生协同效应。同时本次交易将实现规模效应，公司药芯焊丝产能预计将达

８

万吨，跃居

国内产能第一，市场占有率约

１５％－２０％

，将有利于提升双方的品牌效应和市场竞争力。

２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安排

根据公司目前资金状况，公司此次受让和增资所需资金将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方式解决。

３

、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在完成交易后，未来将按照三英焊业每年实际盈利状况确认公司的投资收益。本次股权交易将使本公司获得了药芯焊

丝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能够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维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４

、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

１

）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三英焊业是以技术为引领的高科技公司，管理团队均为技术出身，掌握着三英焊业的核心技术及市场资源，若出现核心人

员流失将对三英焊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对策：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努力保证三英焊业管理层和员工的稳定。

（

２

）同业竞争风险

公司的焊接分公司与三英焊业均生产药芯焊丝产品，虽然在市场渠道方面存在较大的互补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竞争。若不

能有效协同，将出现盈利下降的风险。

对策：双方将在研发、采购、生产、市场等方面将进行密切交流与业务协同，成立经营协调委员会和技术协调委员会整合双

方资源。通过协同效应和不断的投资以及科研创新，提升双方的盈利水平和整体竞争实力，使整合后的安泰三英焊业成为中国

焊接材料的龙头企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 相关的评估、审计报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